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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发行人将进行管理层网下路演推介及网上路演推介。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进行网

上路演回答公众投资者的问题，回答内容严格界定在《招股意

向书》及其他已公开信息范围内，具体信息参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刊登的《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路

演公告》”）。

６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单个配售对

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申报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 申报数量超

过

３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得超过

７

，

０３０

万

股。投资者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次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股数上限为

７

，

０３０

万

股，约占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９．９９％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

理，审慎合理确定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参与初步询价时，请特

别留意申报价格和申购数量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否超过其提供

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报的《招

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规模报告中的总资产与询价前总资产的孰低值；配售对象

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 应以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 （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８

日）的产品总资产计算孰低值。网下一般机

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公司开立的

资金账户中最近一月末（即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金余额还应

不得低于其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最近一个月末（即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总资产的

１‰

，询价前资金余额不得低于其证券账户和资

金账户总资产的

１‰

。如申购规模超过总资产的孰低值，保荐人

（主承销商）有权拒绝或剔除相关配售对象报价，并报送中国证

券业协会。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公布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发行价

格、最终发行数量、关联方核查结果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

单等信息。

８

、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

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均不能再参与网上发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得参与

本次网上发行和网下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

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

９

、本次发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

日）决定是

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上、网下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

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告中的“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１０

、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七、网下配售原则”。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本次发行情况、

市场沟通情况等，本次发行将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１２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发行安排和初步询价事宜

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６

日）登载于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１

、双欣环保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４７８

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双欣环保”，股票代码为“

００１３６９

”，该代码

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及网上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步询价及网

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初步询价及网

下发行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ｉｐｏ．ｓｚｓｅ．ｃｎ

）及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系统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３

、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４

、本公告所称“网下投资者”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投资者，

包括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

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投资

者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符合

一定条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其他法人和组织以及个人投

资者。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标准请见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

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本公告所称“配售对象”是指参与网

下发行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

５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与承销过程进行

全程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二）公开发行新股数量和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新股 （以下简称 “发行新

股”）

２８

，

７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行不设老

股转让。

（三）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

１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２８

，

７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４

，

７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２％

。

２

、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１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

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不超过

２

，

８７０．００００

万

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２

，

６８９．４０

万元；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预计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４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３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０６３．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２７．０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明确。

（四）初步询价时间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投资者可使用

ＣＡ

证书登录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在上述时间内，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拟申购价格和拟申

购数量。参与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定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网下投资者资格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及《管理规则》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

网下投资者的标准。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三、（一）网下

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只有符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

标准要求的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不符合相关标准而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 须自行承担一切由该行为引发的后果。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将其设定

为无效，并在《发行公告》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结束后

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

网下投资者提供相关核查文件。 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

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料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

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

下询价。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关

联方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

产生的全部责任。

（六）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进行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定价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综合考虑剔除最高

报价部分后的初步询价数据、公司盈利能力、未来成长性及可

比公司市盈率等因素。具体安排详见本公告“四、确定发行价格

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

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均应通过中金公司

ＩＰＯ

网

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ｚｉｐｏ．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在线提交

《承诺函》及相关核查资料。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

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方案所设定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安排详见 “二、 战略配售的相关安

排”。

（八）本次发行的重要时间安排

１

、发行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周四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上市提示公告》《招股意向书》等相关

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Ｔ－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周五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Ｔ－４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周一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当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路演

Ｔ－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周二

初步询价日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截止时间为当日

１５

：

００

）

保荐人（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和比例

Ｔ－１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当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周一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周二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及《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周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

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周四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发行公告》中披露的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或

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在网上申购前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详细说明定价的合理性，提示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

法正常使用其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网下

投资者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２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６

日）

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向符合要求的网下投资者通过现

场、电话、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网下路演推介。路演推介内容不

超过《招股意向书》及其他已公开信息范围，不对股票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作出预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方式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Ｔ－６

日）

９

：

００－１８

：

００

现场、电话、视频会议等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Ｔ－５

日）

９

：

００－１８

：

００

现场、电话、视频会议等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

９

：

００－１８

：

００

现场、电话、视频会议等

网下路演推介阶段，除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符合要

求的网下投资者及见证律师以外的人员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路

演推介不向投资者发放或变相发放任何礼品、礼金、礼券等。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面向两家及两家以上投资者的路演推介过

程进行全程录音。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投资者一对一路演

推介的，应当记录路演推介的时间、地点、双方参与人及主要内

容等，并存档备查。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

进行网上路演回答公众投资者的问题， 回答内容严格界定在

《招股意向书》及其他已公开信息范围内，具体信息参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网上路演公告》。

二、战略配售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１

、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２

、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１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

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不超过

２

，

８７０．００００

万

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２

，

６８９．４０

万元；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预计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４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

发行，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确定发行

价格后确定。

３

、本次发行的最终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

２

日）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二）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１

、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双欣环保

１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和中金

双欣环保

２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双欣环保

２

号资管计划”）。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管

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主板上市战略配

售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２

、参与规模和具体情况

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５８７．０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双欣环保

１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产品编码

ＳＢＪＺ１４

募集资金规模

１０

，

５８７．００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担任职务、认购金额与持有比例等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劳动关系

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１

张飞雄 董事长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１．３３％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

王斌 副总经理

９５０．００ ８．９７％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３

曹彦君 副总经理

９１０．００ ８．６０％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４

施骁 研究员

７００．００ ６．６１％

双欣研究

院

核心员工

５

安志敏

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４００．００ ３．７８％

双欣环保

高级管理

人员

６

党伟 副总经理

３７５．００ ３．５４％

双欣环保

高级管理

人员

７

李鹏

综合管理部部

长

３６０．００ ３．４０％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８

卿苗苗

创新研发二部

课题组副组长

３２５．００ ３．０７％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９

姜维

副总经理、双

欣研究院院长

３２０．００ ３．０２％

双欣环保

高级管理

人员

１０

李永军 执行董事

３００．００ ２．８３％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１１

张振宇

市场营销部部

长

３００．００ ２．８３％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１２

胡月 行政总监

２５６．００ ２．４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３

张捷 安全总监

２３０．００ ２．１７％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１４

黄小强 安全总监

２３０．００ ２．１７％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５

贾峰刚

工程和设备科

副部长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９％

双欣新材

料

核心员工

１６

李祖波 副院长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９％

双欣研究

院

核心员工

１７

贾宁 行政部部长

１８０．００ １．７０％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１８

刘志勇 总经理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２％

双欣环保

高级管理

人员

１９

王旭鸿 财务部部长

１４０．００ １．３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０

潘海东

采购物流部副

部长助理

１４０．００ １．３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１

侯聪 有机厂副厂长

１３３．００ １．２６％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２

王杰

乙烯法

ＰＶＡ

项

目副总指挥

１３０．００ １．２３％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３

刘小春

质量管理部品

质工程师

１３０．００ １．２３％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２４

刘晓月

董事会办公室

副主任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５

任永平 证券事务代表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６

林海

技术创新中心

院长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２％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２７

田生河

电石三车间主

任助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８

彭瑞刚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９

张小兵

设备管理部部

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３０

刘紫阳 设备总监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３１

王伟

物资供应部副

部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３２

余德宝 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３３

何鹏

ＰＶＡ

营销部部

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４

常建强 财务部副部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５

李鹏 财务部副部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６

杨红 动力厂副厂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７

马辉煌 动力厂副厂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８

欧阳志 副总工程师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９

韩志东

工程和设备部

焊工队队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０

温世蛟

碳酸酯营销部

部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１

刘世均 总工程师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２

冀振林 总经理助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３

黄佳慰 总工程师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双欣新材

料

核心员工

４４

李广鑫

技术创新中心

副院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４５

申凯清

设备工程部部

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４６

王宏星 总工程师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合计

１０

，

５８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注：

１

、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的

１００％

用于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２

、最终认购股数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３

、如合计数与各部分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４

、双欣新材料、重庆光谱系发行人双欣环保的控股子公司。

双欣环保

２

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金额不超过

２

，

１０２．４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双欣环保

２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产品编码

ＳＢＪＺ１５

募集资金规模

２

，

６２８．００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担任职务、认购金额与持有比例等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劳动关系

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１

王鹤

动力厂空冷车

间技术员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１％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

范林

生产技术部综

合技术办主任

８８．００ ３．３５％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

齐宏胜

节能研发中心

主任

７０．００ ２．６６％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４

刘士林

ＤＭＣ

分厂厂长

助理

６５．００ ２．４７％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５

范维龙

ＰＶＢ

厂副厂长

６０．００ ２．２８％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６

栗伟

ＰＶＢ

营销部部

长

６０．００ ２．２８％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７

蔚国栋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６０．００ ２．２８％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８

赵格

ＰＶＡ

营销部业

务顾问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９

任浩

动力厂副厂长

（主持工作）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０

王华 工程造价总监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１

冀立立

生产技术部调

度室副主任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２

杨二龙

有机厂包装粉

碎主任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３

姚凌锋

有机厂助剂车

间主任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４

王伟 总经理

５０．００ １．９０％

双欣新材

料

核心员工

１５

刘杰

动力厂热动车

间技术员

４５．００ １．７１％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６

成方超

有机厂醇解车

间主任

４５．００ １．７１％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１７

刘玲

综合管理部副

部长

４５．００ １．７１％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１８

史开原

ＤＭＣ

分厂副厂

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１９

尚永飞

ＤＭＣ

分厂公辅

组组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０

王健

安全管理部部

长助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１

常高峰

电石六车间主

任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２

张伟

电石六车间主

任助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３

王晓斌 电仪车间主任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４

郝芳 行政部副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化学 核心员工

２５

文晓娟

ＰＶＡ

营销部部

长助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６

曹松

ＰＶＢ

厂厂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７

王虎军

ＰＶＢ

厂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８

靳慧

ＰＶＢ

厂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２９

李倩倩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０

何靖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１

杨俊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２

杨军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３

袁佐东

ＶＡＣ－ＰＶＡ

项

目部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４

王芳 财务部主管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５

乔永亮

动力厂电气车

间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６

张志喜 动力厂副厂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７

朱文峰 副总经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高级管理

人员

３８

张振和

工程和设备部

部长助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３９

吴国伟

客户服务与品

牌管理中心副

主任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０

陈慧 审计部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１

田晓敏

审计部部长助

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２

崔帅

生产技术部副

调度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３

张丽娟

生产技术部技

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４

王占飞

生产技术部主

调度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５

小玲 外事办主任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６

李海春 行政部副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７

贾伟伟

有机厂

ＶＡＣ

车

间主任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８

高飞 有机厂厂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４９

彭晓云

有机厂醇解安

全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５０

韩天宇 有机厂副厂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５１

雷飞

有机厂纤维车

间技术员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５２

燕超

助剂营销部副

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５３

谈二信 总经理助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环保 核心员工

５４

白雪松

财务部部长助

理

４０．００ １．５２％

双欣新材

料

核心员工

５５

邓强

设备工程部电

气工程师

４０．００ １．５２％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５６

黄杰

生产技术部副

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５７

李廷廷

质量管理部副

部长

４０．００ １．５２％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５８

王聪

综合管理部主

管

４０．００ １．５２％

重庆光谱 核心员工

合计

２

，

６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注：

１

、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为混合类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的

８０％

用于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２

、最终认购股数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３

、如合计数与各部分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４

、双欣新材料、重庆光谱系发行人双欣环保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和双欣环保

２

号资管计划委托

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出资证明及银行流水等资料，该等委托人

的自有资金足以覆盖其本次认购金额。 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

和双欣环保

２

号资管计划委托人已签署《资产管理合同》及《投

资者承诺书》并确认，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

资金参与双欣环保

１

号资管计划和双欣环保

２

号资管计划，没有

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人员作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参与人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

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三）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除上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外，发行人拟引入“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单具体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１

北京京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京国盛基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

企业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南方资产”）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

企业

３

天津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东方创投”）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

企业

４

瓴汇（广州）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瓴汇广州”）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

企业

５

内蒙古财信睿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财信睿达”）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

企业

６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

下属企业

（四）配售条件及战略配售回拨安排

（下转A16版）


